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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65       证券简称：天保基建    公告编号：2016-36 

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政府有偿收回青年公寓东区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滨海开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滨海开元”）持有的青年公寓东区土地，因人员集中居住可

能带来安全隐患问题等原因,项目暂缓开发。为盘活土地，推动

公司转型发展，2015年10月，公司与联东集团签署了《合作意向

书》，以该土地作为出资合作开发科技综合体。土地由空港国土

局收回。近日，滨海开元接到天津空港经济区规划与国土资源局

（以下简称“空港国土局”）函，要求签署完成土地收回协议，

履行土地收回手续。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

议审议通过。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也

无需股东大会批准。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本次交易对方为天津空港国土局，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

东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

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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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交易标的为青年公寓东区土地，位于空港经济区中心大

道与中环南路交口（即津保（挂）2005-39-2号土地），占地面积

48808.7平方米，土地性质为商业（用途员工公寓）。滨海开元对

上述项目土地具有完全权属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、诉讼等事项。 

四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.协议标的：津保（挂）2005-39-2号土地，位于空港经济

区中心大道与中环南路交口，土地面积48808.7平方米，土地性

质为商业（用途员工公寓）。 

2.协议价格的确定：已交土地出让金976.174万元。 

3.支付条件：自签订协议之日起5日内，滨海开元交回土地

使用证，并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手续。空港国土局

在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之日起30日内退还滨海开元。 

4.生效条件：本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

效。 

五、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为盘活公司现有土地，推动公司转型发展。公司将

在收到退还的土地出让金后，将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计入当期

损益，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.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。 

2.土地收回协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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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 

 

 

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○一六年十月十八日 




